
1 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9 年 9 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整 

開會地點：行政樓 1 樓 A109 會議室 

出列席及請假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主席：王校長如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淑惠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及確認 108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決議：確認上次會議紀錄。 

二、校務發展委員會歷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，報請

鑒察 

決議： 

一、 編號 1 請人事室召集主計室等相關單位研議精簡人力，提升績效管理

方案，先採小規模試辦方式實施。 

二、 編號 4 請國研處及各學院持續推動與筑波大學之實質交流合作事宜。 

三、 編號 2 解除列管，編號 6 依本次會議提案決議辦理，餘同意備查。 

叁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中華路人行道黑板樹喬木換植計畫，提請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總務處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08 年 4 月 18 日臺中市政府與中彰投苗各大學第 23 次推動市

政建設座談會會議紀錄及臺中市養護工程處 108 年 11 月 25 日中市

建養工市六字第 1080076837號函辦理。(附件一) 

二、 上開黑板樹係坐落於中華路退縮無遮簷人行道上，依保管組申請土

地鑑界後之土地鑑界報告清冊，中華路外圍人行道為本校轄管國有

土地。(附件二) 

三、 經查中華路所種植之黑板樹已被臺中市政府列為問題樹種，該樹種

材質輕軟易被風吹斷釀災，中華路旁樹木因樹體高大修剪時需動用

大型吊車，所需經費龐大且為高風險作業，無法隨時做立即性修剪。

另黑板樹樹根為淺根，易蔓延凸起破壞人行道或地基，影響行人行

走安全，合先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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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臺中市養護工程處檢送「中華路人行道黑板樹喬木換植計畫」1份，

依照旨揭計畫及臺中市養護工程處會勘意見提供以下二個方案： 

(一) 方案一：「中華路人行道黑板樹喬木換植計畫」中 12棵黑板樹主要

以移除方式處理，再進行換植複層式植栽並修復鋪面(附件三)，此

方案能保障行人及用路人安全且後續利於本校維護管理，但因黑板

樹樹高幾乎皆為 8米以上且樹齡悠久，移除恐引起民眾爭議。 

(二) 方案二：臺中市養護工程處會勘意見提及如採移植方案需提供校內

移植地點，但本校目前已無校地可供該區黑板樹進行移植，僅能請

臺中市養護工程處針對中華路人行道現況進行帶狀綠帶改善及協

助將該區黑板樹納入定期修剪計畫。 

五、 「中華路人行道黑板樹喬木換植計畫」進行審議，取得校內共識後，

再將決議方案行文至臺中市政府請求協助，針對中華路人行道及該

區黑板樹進行後續處理。。 

決  議：請總務處敘明各方案之作業方式及經費需求等內容，逕行簽辦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本校林之助紀念館組織編制歸屬乙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

林之助紀念館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 109 年 6 月 9 日 108 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辦理

（附件一）。 

二、本館自 104 年 6 月開館至今，已成立近五年之久，參觀人數已突破

四萬人，於校內外辦理團體導覽場次達二百餘場，展演藝文活動達

三十餘場，並募得每年一百餘萬元之定期定額捐款收入。為維持良

好的場域空間及參觀品質，每年定期進行日常管理維護，並推廣膠

彩美術教育，提供學生導覽實務經驗，於社會與學校皆用心耕耘（有

關本館設置要點、歷史沿革、成立理由、編制組織、營運現營運成

本及營收、管理維護及推廣成果詳見附件二）。 

三、本館為國內公立學校中，唯一自籌營運管理近五年之久的文化館舍，

為全國開創型之難得個案，並接受寰宇新聞「一城百味」及華視「藝

術家紀錄片製作中心」採訪；本館每年依文資法規定落實日常管理

維護作業，維持良好的展示場域，提升優良參觀品質，並獲各方肯

定。如本校王校長於 107年，特選本館和室展廳接受遠見雜誌訪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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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獲文化部頒發「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管理維護評鑑初審入

選」，媒體雜誌等報導與文化資產類之入選殊榮，有助正面提升本校

社會形象與知名度(附件三)。 

四、由於本館為本校重要文化資產及臺中文化參訪熱門景點，為本校人

文意象之重要象徵，也傳承本校百年悠遠流長之歷史文化。經蒐集

其他大學類似文化性質館舍、紀念館單位之隸屬單位及位階(附件

四)，建議將本館納編為本校正式組織中，成為一級行政單位，彰顯

百年老校對文化資產保存與人文歷史的重視，並利本館未來長遠發

展與永續經營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請相關單位協助林之助紀念館於學校網頁增設頁面，並於館舍建物

外掛牌以增加能見度，紀念館內可陳設展示校史文物。 

二、 現階段林之助紀念館採任務編組方式運作，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。

請主計室協助提供其他學校作法，俾供林之助紀念館處理館長之主

管職務加給支給事宜。 

三、 請人文學院莊敏仁院長協助規劃成立藝術中心（名稱可調整），統籌

規劃及管理現有林之助紀念館、寶成演藝廳，及規劃興建中之複合

式學生宿舍園區各類展演空間。請於 110 年 1 月底前完成初步規劃

方案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散會：中午 12 時 10 分 


